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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参 选 函

致: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我所确认已完全知悉贵司聘请中介机构选聘方案的全部内容，我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作为参选方正式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授权代表全名, 执业证号）代表我所进行有关本比选活动的一切事宜，考虑本所的实力及特点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1.在此提交的报名文件，正本 　份，副本　 份。         
2.服务报价为：大写（人民币）              元（￥：           ）（参选单位应详细说明总报价、基础代理费用、风险代理费用）
（特别提醒：比选总报价应低于100万元，其中基础代理费用不超过20%，风险代理费用根据执行回款的0.35％计算）。
3.服务内容符合贵司的要求。
4.我所已详细阅读全部文件及合同书，完全认同并接受其全部内容。 
5.我所同意按照贵司可能提出的要求，提供与此比选有关的任何其它数据或信息。
6.我所承诺对报名文件的真实性、可靠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并承诺不存在侵权的行为，若因提交文件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、准确性以及侵权行为，造成的后果及法律责任，与贵司无关，我所承担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7．本报名文件的有效期至比选截止日后           日历天有效，如中标，有效期将自动延至服务合同终止日为止。
8.我所如果中标，我所承诺中标后派驻的服务律师未经贵司同意，不作更换。
9.我所如果中标，承诺按照贵司的要求签订专项服务合同，按质、按量、按期提供法律顾问服务。
10.本所合伙人及经办律师与贵司高管不存在配偶及其他亲属关系，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业务的关系。


参选人（公章）：
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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